
豫疫防教专班〔2023〕2号

关于开展 2023年春季开学教育系统疫情

防控工作专项督导检查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疫情防控教育专班，各

高等学校，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各单位（学校）:

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，督促

各地各校做好 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疫情防控工作，落实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“乙类乙管”下学校疫情防控各项举措，按照《学校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》《学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

高峰工作方案》及学校操作指南要求，拟于 2023年 2月上旬对全

省教育系统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督导检查。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导检查对象

此次督导检查对象为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

疫情防控教育专班及属地各级各类学校。

二、督导检查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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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1月 28日至 2月 5日为各地各校自查、排查时间， 2

月 6日至 9日为省督导组集中督导检查时间。

三、督导检查内容

学校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“乙类乙管”下疫情防控各项举

措，落实《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》及学校操作指

南情况。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学校是否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有关要求，调整优化师

生健康监测措施，科学制订春季开学疫情防控方案；应急指挥体

系是否健全，应急方案是否完善。

（二）学校是否按照总人数的 15—20%动态储备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相关中药、对症治疗药物和抗原检测试剂；是否储备足够

的口罩、消毒用品、安全测温设备等常用防疫物资；防疫物资是

否保障有 2周以上的储备量。

（三）高校是否按《普通高等学校健康驿站建设管理指引（试

行）》要求建设健康驿站，在站总床位是否按不低于 15个床位/

每千名学生进行储备，是否配备足量医护和服务保障人员、医疗

药品和器材；高校校内是否设立发热门诊和隔离就诊区，是否实

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、公布热线电话或在线服务窗口，高校是

否建立转运绿色通道。是否建立师生员工基础疾病登记、60岁以

上老年教职工登记等工作机制。是否对健康驿站保障人员进行培

训和用药指导。

（四）中小学校、幼儿园是否加强卫生室（保健室）建设，

是否强化从业人员专业培训，是否配备必要的医疗药品，是否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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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师生健康观察室。是否落实晨午检制度、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、

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度等。

（五）是否制定落实春季常见多发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，多病

共防和人、物、环境同防措施是否科学，重要场所清洁消杀是否落实。

（六）开学方案中是否对开学前组织师生疫情防控政策宣传、

健康教育、返校前一周开展自身健康监测、引导加强返校途中自

身防护等方面进行部署安排。

（七）各级教育部门和高校是否落实常态化“接诉即办”工

作机制，是否建立师生反映问题台账制度。

（八）各地是否部署春季开学督导检查工作，学校是否开展

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自查、整改。

四、督导检查方式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全面自查；省、市采取分片包干组织重

点抽查，各市要对驻地高校逐校进行检查。此次督导检查采取校内

自查与上级抽查、明查与暗访、听汇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等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省级检查。由委、厅领导带领厅机关各处室组成督导

检查组，分片包干开展检查。各督导组对分包高校要全覆盖检查，

到各省辖市的督导组要随机抽查 4所以上的基础教育学校。

（二）全面自查。各地教育疫情防控专班和各级各类校要制

定工作方案，成立专门工作组，对照督导检查内容和重点，全面

开展自查、排查。要梳理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，逐条列出排查

问题清单以及整改的时间表、责任人。

(三)挂牌督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将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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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作为全省中小学挂牌责任督学春季开学前后的重点督导检查

内容，组织挂牌责任督学实施全覆盖督导检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自查排查。各地、各学校要迅速行动，作为开学

前的第一要务，对照检查内容，逐项逐条全面开展自查和排查，

确保问题、隐患早发现、早排除。对排查出的问题要采取果断措

施，立整立改、限期整改。对不能立整立改的问题，要及时报告，

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和应对预案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学校、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

强化责任落实，周密组织实施，加强政策培训、力量统筹和物资

保障，有力有序推进防控措施优化调整。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

格落实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措施。对自查不认真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要严肃追责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加强对优化调整政策的解读，用好疫

情防控这本“活”教材，引导广大师生正确认识我国疫情防控政

策措施优化调整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切实把疫情防控

各项措施落深落实落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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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河南省教育厅代章）

2023年 1月 20日

（依申请公开）


